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印发职业病报

告技术规范的通知 

中疾控公卫发〔2019〕1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控中心、职业病防治院

（所）: 

  根据《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 年）》的相关要求和国

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的工作部署，我中心组织起草了《职业病报

告技术规范》，详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职业病报告技术规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年 12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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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职业病报告技术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职业病报告工作，保障数据收集的及时、准

确、完整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职业健康检

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承担职业病报告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和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 

  第三条  职业病报告信息包括各类职业病和疑似职业病（不含职

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职业病鉴定以及职业健康检查等内容。 

  第四条  职业病报告遵循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及时准确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职责 

  第五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全国职业病报告的技术指

导工作，负责协助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职业病报告技术指导方

案，负责职业病报告国家级信息平台的建设和维护，以及职业病报告

信息的数据管理、统计分析、质量控制、业务督导和评估等工作。 

  由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各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职业病防治院所）应建立健全职业病报告业务

管理组织和制度，协助当地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并落实本行政

区域内职业病报告工作方案，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报告信息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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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管理、统计分析、技术指导、人员培训、质量控制、考核评估等工

作。 

  第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是职业病报告单

位，负责职业病报告资料的采集和报告，应建立健全登记、报告、培

训、质量控制等制度，制定职业病报告工作程序，提供职业病报告必

要的保障条件。 

第三章  信息采集与报告 

  第七条  职业病报告单位在完成信息采集后，登录“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信息系统”进行网络直报。 

  第八条  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在作出职业性尘肺

病、其他各类职业病诊断后 15 日内分别上报《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

或《职业病报告卡（不含放射性疾病）》；在收到职业病鉴定办事机

构反馈的《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后进行核实，在 15 日内对与鉴定结

论不一致的原诊断报告信息进行更正；按季度汇总上报《职业病诊断、

鉴定相关信息报告卡》中的职业病诊断信息。 

  第九条  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应按相关规定及时将鉴定结果信

息告知原职业病诊断机构；按季度汇总上报《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

信息报告卡》中的职业病鉴定信息。 

  第十条  承担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在向用人单位出

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后 15 日内上报《职业健康检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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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医疗卫生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发现疑似职业病的，应在

15 日内上报《疑似职业病报告卡》；发现职业病危害事故导致急性

健康损害的，在 24小时内上报《疑似职业病报告卡》。 

  第十二条  职业病报告单位暂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应在规定

时限内将纸质职业病报告卡送交当地县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

代其进行网络报告，县级无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的，送交至市级

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代其进行网络报告。 

第四章  质量控制 

  第十三条  职业病报告单位应加强质量控制，确保数据报告及时、

准确和完整。 

  职业病报告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报告各类信息的为报告不及时。

变量中任何一项出现逻辑错误、各类报告卡终审后重卡数超过 1%的

为不准确。报告信息缺少“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规定的

必填项中任何一项的为不完整。 

  第十四条  职业病报告单位上报的《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职

业病报告卡》、《疑似职业病报告卡》、《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信

息报告卡》实行县、市、省三级确认审核，《职业健康检查汇总表》

实行县、市两级确认审核。 

  县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对报告卡信息的缺项、错项、逻辑

错误、重复报告等进行审核，对有疑问的报告信息及时向职业病报告

单位核实。市级、省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对报告卡信息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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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重复报告等进行审核，对有疑问的报告信息及时向下一级职业

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核实。 

  第十五条  各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审核不合格的，在 1个工作日内通过“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

监测系统”或其他方式反馈职业病报告单位及下一级职业病报告业务

管理单位。 

  省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应在 1 月 10 日、4 月 10 日、7月

10 日、10 月 10日前组织完成本行政区域内上一季度全部报告卡的审

核、反馈及修订工作。 

  第十六条  职业病报告单位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审核后反

馈的不合格信息的修订，发现有漏报信息的，应在 3 个工作日内进行

补报。 

第五章  信息利用与保存 

  第十七条  各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按年度对本行政区域

内职业病报告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简报或报告等形式报同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和上一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 

  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发现职业病危害事故所致疑似职业病

的，应于 24小时内告知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第十八条  职业病报告单位的《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的原始纸

质资料至少保存 15年，其他各类报告卡纸质资料至少保存 3 年。暂

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职业病报告单位，其职业病报告卡由代报单位



留存，原报告单位进行登记备案。职业病报告单位的各类报告卡的电

子档案应永久保存。 

  第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的，按照《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用户权限和安全 

  第二十条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报告

系统用户的管理和维护，应设置系统管理员，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各类职业病报告机构的用户创建、启用、停用及基本信息维护。 

  第二十一条  各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信息系统用户权限的管理，应建立用户权限管理制度，设置业务管理

员，具体负责用户权限管理工作。各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应建

立本级账户，负责职业病报告数据的审核管理工作。职业病报告单位

应建立直报用户，开展职业病相关数据的报告。 

  各类账号的申请和权限管理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用

户与权限管理规范（2015 版）》执行。 

  第二十二条  从事职业病信息报告、管理、使用的部门和个人应

建立信息使用登记和审核制度，不得利用职业病报告信息从事危害国

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信息系统使用人员发

现账号、密码已泄露或被盗用时，应立即向同级系统管理员和业务管

理员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 

第七章  考核与评估 



  第二十三条  各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应定期对本行政区

域内职业病报告单位和下级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进行督导、考核

和评估，考核结果报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第二十四条  职业病报告单位应将职业病报告管理纳入内部工

作考核范围，定期进行自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农药中毒报告的管理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规范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七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